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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府采购项目严格执行“徽采云”平台 
监管系统业务操作流程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开发区、万佛湖、万佛山管委会，县直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能，抓紧抓实“徽采云”系

统政府采购全流程操作，依据安徽省财政厅印发的《安徽省政

府采购“徽采云”平台监管系统业务操作流程和采购人监管系

统操作手册》的要求，各单位所有通过“徽采云”平台的政府

采购项目，从采购指标确认到采购资金支付，应按照以下步骤

“一条龙”顺序进行操作： 

第一步骤：采购指标确认。进入“徽采云”工作台首页，

选择“采购计划”点击进入，选择“采购指标管理”点击进入。

（1）若单位有采购预算指标，点击“采购指标确认”进行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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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分，用多少拆多少（注意：严禁拆分之后再删除，导致数个

不可用的 0元指标出现）。（2）若单位无预算指标，点击“非

预算指标申请”申请指标，采购名称按照“舒城县某单位 xxxxxx

采购项目”或“舒城县某单位 xxxxxx工程项目”等，在采购指

标中选择“其他采购指标”（注意：在申请指标之前一定要明

确资金数额，不要出现资金数额与实际情况差额巨大）。（3）

在“非预算指标申请”提交后，单位账号一定要审核（带有 001

或 002 等的账号审核），再联系财政股室审核，最后才是采购

监管审核（注意：流程顺序采购人一定要明确）。 

第二步骤：采购意向公开。在“采购指标管理”操作好之

后，再进行意向公开，意向公开统一选择“选择采购指标发布

采购意向”（注：严禁单位选择“手工发布采购意向”）。（1）

在单位有预算的情况下（“预算”不是指“非预算申请”），

采购“电子卖场”里面的商品，是不需要发布采购意向的。（2）

单位无论是有预算还是“非预算指标申请”，只要不是采购“电

子卖场”商品，均需要发布采购意向。（3）“非预算指标申请”

采购“电子卖场”商品也是需要发布意向公开的（注意：意向

发布的金额、指标的金额以及填写的金额必须是一致的，严禁

单位使用较大的指标金额发布意向，导致剩余资金不能使用）。 

第三步骤：采购计划申请及下达任务书。选择需要采购的

指标，进行采购计划申请。采购名称必须以“舒城县某单位

xxxxxx 采购项目”或“舒城县某单位 xxxxxx工程项目”等填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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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目录选择要明确，目录中含有“[集中采购]”字样的组织

形式选择“政府集中采购”，其余的均选择“分散采购”；实

施形式除购买“电子卖场”商品的选择“电子卖场”，其余的

一律选择“委托采购”。“是否科研设备采购”、“是否为 PPP

项目”、“是否进口设备采购”、“是否依法招标工程项目”

这四项均选择“否”。“是否统一采购项目”的意思是由上级

单位统一采购，需要本单位出资的才选择“是”，否则填“否”。

“是否一签多年项目”在选择时要注意，有些单位物业、保安

等属于一签多年的，在计划申请时一定要选择。“是否协议或

定点采购”主要是会议、车辆、维修、保险等，无该情况的均

填“否”。“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”这一项必须填写“面向

中小”，面向中小比例规定在 95%以上。 

第四步骤：采购合同备案。进入“徽采云”工作台首页，

选择“合同管理”点击进入，选择“合同指标管理”，点击“合

同直录备案”进行备案（注意：“合同基本信息”中一定要关

联“选择采购计划”，填写金额时需与合同上签订的一致；合

同必须做一份电子档，方便上传）。 

第五步骤：采购资金支付。在合同备案好之后，点击“合

同支付管理”就可以看到所需支付的合同了。（1）若是预算指

标，合同资金未支付，可在“预算一体化平台”进行支付（步

骤：“预算执行”--“政府采购”--“采购支付申请”--“编

辑”--“新增”），若系统仍显示“支付完结”，则需采购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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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动点击“支付完结”。（2）若是非预算指标，合同资金未支

付，预算单位先自行支付完成后，需上传“流水号”及“支付

凭证”，再手动点击“支付完结”。 

“徽采云”是为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，深化公共资源

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，是实现政

府采购科学化、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手段。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开

发区、万佛湖、万佛山管委会，县直各单位应高度重视监管系

统上线运行工作，严格落实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，明确

人员和职责分工，认真参加学习培训，熟练掌握系统操作方法，

保障采购工作顺利开展。 

操作流程咨询方式：县财政局 0564-862824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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